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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-撥入 

(中央機關→本校) 

一、中央機關來函表示移撥，來函需附上教育部同意函文影本及財產撥出

單(1 式 3份)。 

二、本校獲接來函，接管單位以簽(公文簽辦單)稿(回函該撥出之學校)併

陳方式，依”財產撥出單”流程，請校長核准並蓋章後，發函寄回 2 份

正本財產撥出單回覆該機關。 

流程：接管單位→經營管理組→總務處→主計室→秘書處 

接管單位依財產撥出單正本，於「財物管理系統」 「撥入增加申請＊」

項下新增財產增加單(另通知經營管理組獨立開授權 KEY 單)（取得文號

欄位請填上對方機關來文文號、備註欄位請填上財物到校日期、新增圖

檔），一併送交經營管理組及主計室入帳。 

流程：接管單位→經營管理組→主計室 

三、以上相關資料請接管單位自行影印存檔。 

 

 

 

111.03 範例僅供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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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：清華大學撥入資財系 

(一)清華大學來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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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簽辦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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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函覆清大撥出單 

 

 

 

 


